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相关制度对于募集管理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建设期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对建设期进行调整，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相关制度对于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